


南阳市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
评价方案（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含食用植物油，下同）企业

经营活动的监管，促进粮食企业自觉守法诚信经营，依法依规履

行相关义务，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

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试行）。

第二条 南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制定粮食企业经营

活动守法诚信评价办法，指导有关县（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施

行。市、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

诚信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并依据评价结果对粮食企业实行分类

监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粮食企业，仅指从事粮食收购、储存经

营活动的法人企业。县（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将辖区内从事

以上粮食经营活动的法人企业全部纳入守法诚信评价范围。从事

其他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根据本地实际

自主确定是否纳入评价范围。

第四条 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评价程序分为申报、评

审、公示、审定和公告五个步骤。

（一）申报。参加守法诚信评价的粮食企业应向所在地的县

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报材料和《粮食经营活动守法诚



信评价申报表》，纸制版及电子版，纸质一式二份（样式见附件

3）。

（二）评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县级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对企业申报的材料进行全面审核，根据日常监管和检查情

况，对照《粮食经营活动守法诚信评价评分表》（见附件 1）评

定单项守法诚信评分和配合监管评分，再按照《粮食企业经营活

动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见附件 2），对守法诚信企业进行综

合评分，评定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并拟定诚信等级。

（三）公示。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申报企业的评审结果

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对被

公示的企业进行举报。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对举报情况进行

调查核实。

（四）审定。根据公示情况，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守法

诚信申报企业确定诚信等级，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汇总本地区评定结果上报市局备案。

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评定结果直接上报市局。

（五）公布。市、县三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将评定结果

发文公布。

第五条 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情况通过综合守法诚

信评价指标进行评价。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由单项守法诚信评

价指标和配合监管评价指标综合产生。

（一）单项守法诚信评价指标。根据粮食监督检查 10 个方



面的内容，对应设置以下 10 个单项守法诚信评价指标，用于反

映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执法检

查后对粮食企业经营行为和履行义务等情况的评价。

1.粮食收购资格核查评价。

2.政策性粮食收购活动检查评价。

3.自营粮食收购活动检查评价。

4.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活动检查评价。

5.粮食质量管理检查评价。

6.粮食仓储设施及运输工具检查评价。

7.粮食库存检查评价。

8.粮食统计制度执行情况检查评价。

9.粮食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检查评价。

10.其他检查评价（如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制度执行情况检查

评价、粮油保管账卡制度执行情况检查评价等）。

各县（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可依据《条例》及其配套规章

制度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对上述单项守法诚信

评价指标进行细化。

（二）配合监管评价指标。用于反映粮食企业对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的配合程度。

（三）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用于反映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对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情况的总体评价，根据上述 10 个

单项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和配合监管评价指标综合产生。



第六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对粮食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的结果确定各项诚信评价指标值，具体计分办法见附件 1 和附件

2。

第七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据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

确定粮食企业的诚信等级。诚信等级分为 A、B、C、D 四级。

诚信等级的评价采取百分制，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最低

分为 0 分（即将初始分值扣完为止）。

（一）A 级：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在 90 分及以上。

（二）B 级：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在 70 分及以上，90

分以下（不含 90 分）。

（三）C 级：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在60分及以上，70分

以下（不含70分）。

（四）D 级：综合守法诚信评价指标值在 60 分以下（不含

60 分）。

第八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粮食企业的守法诚信等级

以及企业的不同类型，实行分类监管。

（一）对守法诚信等级为 A 的粮食企业，除专项检查、投诉

举报或上级交办以外，酌情减少监督检查频次或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抽查。

（二）对守法诚信等级为 B 的粮食企业，经回访复查已经改

正的，按照前款规定进行监管。未及时改正的，要适当增加检查

的频次。



（三）对守法诚信等级为 C 的粮食企业，采取定期和随机检

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经常性检查。

（四）对守法诚信等级为 D 的粮食企业，采取定期、随机和

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检查。

开展专项检查，确定重点检查对象，应参考粮食企业最近 3

年该单项守法诚信评价情况。

定期检查、随机检查的频率和开展检查的具体组织形式，由

县（区）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第九条 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县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每次检查后，根据检查情况对所检查企

业进行一次评价评分，作为确定守法诚信等级的依据。

第十条 对粮食企业经营活动确定守法诚信等级，原则上一

年集中开展一次。每年 1 月底前，市辖市、市直管县（市）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要对纳入守法诚信评价范围的所有粮食企业，依据

本办法（试行）和有关规定，对其上一年度经营活动守法诚信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守法诚信等级。

对在本辖区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外地企业，当地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应自主或根据企业工商注册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

对其经营活动守法诚信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应定期告知企业

工商注册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评价记录应妥善保

管，保管期限不少于 3 年。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利用信息化

技术，实现守法诚信评价记录管理电子化。



第十二条 粮食企业经营活动守法诚信评价结果作为确定

政策性粮食委托收储库点、审核政策性粮食购买资格、承担政策

性粮食收储等业务的重要条件。

第十三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粮食企业守法诚信评价结

果的真实性负责，接受粮食企业对其守法诚信评价情况的查询，

发现评价结果有误的应及时纠正。

第十四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每年年初制定年度监督检查

工作计划时，应将辖区内粮食企业上年度末的诚信评价等级作为

本年度监管依据，并综合考虑工商、银行等部门对企业的评价情

况，实行分类监管。本年度内依据粮食企业的守法诚信等级变动

情况，及时调整监管措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试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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